
 113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3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 1 — 

《土地法規概要（包括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難度稍高，有些題目屬於高考層級。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稅法規（第2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29第七題。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37～6-38。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第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4～3-5。 
第四題：《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第14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24、 

頁6-25。 

一、為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政府鼓勵房東加入公益出租人行列，並給予地價稅及綜合所得稅

的相關優惠。請根據住宅法規定，說明公益出租人之定義及相關稅賦優惠的內容。（25分） 
答： 
(一) 公益出租人：指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住宅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將住宅

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或出租予社會福利團體轉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 稅賦優惠：

1. 地價稅比照自用住宅用地稅率（2‰）課徵。

2. 房屋稅比照自住用房屋稅率（1.2%）課徵。

3. 每屋每月最高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之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

二、辦理土地徵收時，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力。請問有那些情形

不受此規定之限制？又，所謂的「發給完竣」係指那些情形？（25分） 
答： 
(一) 不受公告期滿十五日內發給完竣之限制：

1.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

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力。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規定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復議。

(2) 經應受補償人以書面同意延期或分期發給。

(3) 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4) 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

2.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

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

3.申請發給抵價地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不受公告期滿十五日發給期限之限制。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經核定不發給抵價地者，應於核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4. 依規定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金補償。

(二) 發給完竣之情形：

1. 現金補償：

(1)應受補償人受領：需用土地人將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應受補償人完竣，是

為發給補償完竣。

(2) 應受補償人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發給補償費之期限屆滿次

日起三個月內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依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發給補償完竣。

2. 抵價地補償：實施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發

給抵價地通知時，視同發給補償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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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相關法令規定，分別說明地籍圖重測與土地複丈之原因，並說明二者的差異。（25分）

答：
(一) 地籍圖重測之原因：

1. 地籍原圖破損：地籍原圖之破舊損壞。

2. 地籍原圖滅失：地籍原圖之毀滅遺失。

3. 地籍原圖比例尺變更：為提高地籍圖精度，地籍原圖之比例尺由小變大。

4. 其他重大原因：如：天災地變造成土地移位等。

(二) 土地複丈之原因：

1. 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分割、合併或變更。

2. 因界址曲折需調整。

3. 依建築法第44條或第45條第1項規定調整地形。

4. 宗地之部分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5.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時效取得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役權。

6. 鑑界或位置勘查。

(三) 兩者差異：

1. 原因不同：

(1) 地籍圖重測：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或比例尺變更。

(2) 土地複丈：因分割、合併等，造成土地界址發生更動。

2. 目的不同：

(1) 地籍圖重測：重新測製新的地籍原圖。

(2) 土地複丈：訂正原有地籍圖。

3. 範圍不同：

(1) 地籍圖重測：辦理範圍為重測區，範圍較大。

(2) 土地複丈：辦理範圍為宗地，範圍較小。

4. 申請不同：

(1) 地籍圖重測：由政府主動辦理，人民無須申請。

(2) 土地複丈：由人民申請辦理。

5. 繳費不同：

(1) 地籍圖重測：人民無須繳納重測費。

(2) 土地複丈：人民須繳納複丈費。

6. 時機不同：

(1) 地籍圖重測：如有需要才辦理之測量，非經常性辦理。

(2) 土地複丈：平時日常辦理之測量，屬於經常性辦理。

四、為落實平均地權之土地政策，在規定地價程序中有所謂的區段地價。請針對區段地價的估計方

法予以說明，並說明區段地價與實價登錄制度之市價的差異為何？（25分） 
答： 
(一) 估計區段地價之方法如下：

1.有買賣或收益實例估計正常單價之區段，以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實例土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數為各該

區段之區段地價。

2.無買賣及收益實例之區段，應於鄰近或適當地區選取二個以上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且依前款估計

出區段地價之區段，作為基準地價區段，按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明細表，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修正估計目標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無法選取使用分區或編定

用地相同之基準地價區段者，得以鄰近使用性質類似或其他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修正之。

(二) 區段地價與實價登錄市價之差異：

1. 目的用途不同：

(1) 區段地價：屬於政策地價，目的在課徵賦稅之用。

(2) 實價登錄市價：屬於市場價格，目的在使不動產交易價格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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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的內容不同：

(1) 區段地價：僅有土地價格，無房地價格。

(2) 實價登錄市價：有土地價格，亦有房地價格。除價格外，尚有租金。

3. 評估與否不同：

(1) 區段地價：須經地政人員查估，並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2) 實價登錄市價：無須經地政人員查估，亦無須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4. 價位水準不同：

(1) 區段地價：因屬政策地價，常受政府政策影響，而偏離市場行情。

(2) 實價登錄市價：不動產市場實際成交之價格，較貼近市場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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